


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运河文化城公司）、江苏运河文化创

意园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运河创意园公司）、浙江芬莉集团有限

公司（简称芬莉公司）、刘卫高、刘文玲。 

（四）案件的基本情况 

原告江苏银行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宿迁市

湖滨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：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的(2019)苏 13 民初 590 号判决书,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，

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: 

冻结被执行人银行存款148,597,600.84元或者查封其他等

额财产查封期间不得对查封的财产进行转让、赠予、毁损等处分

行为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二、案件执行情况 

公司银行存款已于2023年12月31日被冻结，金额为

148,597,600.84元，公司领导正与原告争取和解中，将持续关注此

事项。 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本诉讼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

利影响。本公司将会积极做好相关工作，努力维护公司和股东的

合法权益。 






